柳州市工人医院总院行政办公区3楼办公室隔音改造工程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总院总院行政办公区3楼办公室隔音改造工程项目。
二、项目概况
     总院行政办公区3楼办公室，由于中央空调风管穿管绕行等原因，部分办公室隔墙未完全隔断封闭，导致房间内隔音效果不佳，严重影响办公工作效率，故需进行隔音改造。
三、投标人（供应商）资质条件
1、参与单位需为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采购货物及服务，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参与单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3、参与单位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注册资金不少于200万元，且经营范围包括建筑装饰及相关资质）；
4、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三证合一除外）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参与单位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国税或地税，三证合一除外）；
四、项目内容（清单）
拆除原办公室铝扣板吊顶，重新更换安装三层吊顶板（底层隔音棉、夹层防火阻燃板、面层竹木饰面板），需进行改造的16间办公室合计约284㎡，主要材料信息及工程量要求见附件（工程量清单）。
五、招标要求
1、投标方负责项目所有材料的采购及安装施工；
2、质保期不低于  2 年； 
3、施工过程中不得影响医院正常运行；
4、要求隔音改造风格与院区内建筑风格统一；
5、项目建设必须满足消防建设要求；
6、投标单位必须按工程量清单格式进行报价，报价须包含税费。  
六、工期及报价方式
1、合同工期： 40天。
2、结算方式：按投标单价进行让利后，根据实际工程量进行结算。
七、标的（供应商）遴选方式
对参标公司的综合实力、投标报价、维保服务期限及施工工期进行综合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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